
2021台灣燈會圖像授權衍生紀念品開發

 「OOO產品」合作契約書

案號：

廠商名稱：





「OOO產品」合作契約書

立約人：甲方：新竹市政府（著作人）

     乙方：○○○

甲乙雙方（下稱雙方）擬進行專案合作，由甲方提供擁有著作權或合法

權限之2021台灣燈會製作之數位圖檔、紀念品設計或其他圖像資源（以下稱

「授權圖像」），授權供乙方進行衍生性紀念品（以下稱「標的產品」）之

開發製作，俾提升雙方的品牌形象與業務拓展，創造互惠雙贏成果，雙方本

於誠信互利之基礎，爰同意簽訂本合作契約書，條款如下：

授權標的及授權範圍

第1條 授權標的：

甲方依本契約所授權之授權圖像，其內容如本契約【附件一】「授

權標的」所示。

第2條 授權範圍：

1. 甲方授權乙方以重製及散布之方法利用授權圖像生產、銷售標

的產品，授權利用之範圍及規範如本契約【附件二】「授權利

用範圍」所示。

2. 就前項所定授權範圍，甲方對乙方為非專屬授權。

3. 就前二項所定授權範圍，乙方不得將授權圖像轉授權予第三人

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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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除本契約及附件明示授予之權利外，授權圖像之其他一切權利

均由甲方保留，不在本契約授權範圍。

第3條 授權期間：

1. 授權期間：自簽約日起至民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止，為期○

年。期滿後得經雙方書面同意延長期限。

2. 除本契約另約定外，授權期間屆滿後庫存之處理，依【附件

二】「授權利用範圍」所示。

第4條 授權銷售地區：

□台灣地區（台澎金馬）□中國大陸地區 □○○國家 □全球。

著作人標示

第5條 乙方利用授權圖像時，就著作人之標示，雙方同意依下列約定

為之：

以甲方指定之名稱「新竹市政府」字樣或其他經雙方同意之文

字與圖樣標示。

授權回饋數量與送交時間

第6條 就本契約之授權，乙方應按下列約定支付甲方授權回饋數量：

按乙方產品生產數量之至少6%產品回饋甲方。

第7條 乙方應依下述期限及方式支付甲方前條所定之授權回饋數量：

乙方應於標的產品製作完成後10日內送交甲方指定地點。

保證與免責聲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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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條 甲方應保證授權圖像其內容無涉及毀謗、抄襲等侵害他人著作

權、肖像/隱私/名譽權或其他權利之違法或侵權情事。

第9條 乙方利用授權圖像時，於授權圖像外所自行增加或變更之內容

如發生任何法律爭議，均應由乙方自行承擔一切相關之法律責

任，甲方不因此承擔任何責任。

第10條 乙方聲明並保證標的產品不會有侵害任何第三人智慧財產權之

情事。

保密約定

第11條 於乙方標的產品首次上市前，甲方負有保密義務，不得將本契

約未公開之內容及標的產品相關細節予以擅自公開。

第12條 甲方所提供之授權，無論屬實體或數位格式，未經甲方同意，

乙方不得散布予第三人，若經甲方請求，乙方應即刻返還或銷

毀該資料，不得自行留存備份。 

第13條 任一方所交付予他人之資訊，若屬應保密之機密資訊者，應於

該資訊為適當之註記或於交付時聲明之，他方僅得於必要之範

圍內，揭露予其受雇人或有必要知悉之人，且限於本契約目的

範圍內之利用，不得為契約目的外之利用或洩漏予第三人。 

第14條 本項保密約定，不因本契約之解除、終止或屆滿而失其效力。

行銷、宣傳協力義務

第15條 雙方同意於標的產品製作完成後，另行協商標的產品之行銷、

宣傳之配合等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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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條 乙方行銷及宣傳文宣、方案應於公開曝光前提供甲方確認。乙

方行銷及宣傳文宣、方案宣傳內容經甲方認定有損害形象之虞

者，經甲方通知後，應即予改善處理。

違約改正及契約解除/終止

第17條 甲方因政策變更或其他事由，須提前終止本契約，將於三個月

前以書面通知，但不影響乙方已製作完成標的產品之銷售，銷

售期限以庫存標的產品售完為止。惟甲方若認為有必要者，得

與乙方協商未售畢標的產品之購回事宜，如雙方無法達成協議

者，得依標的產品之售價百分之六十向乙方購回。

第18條 乙方如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甲方認定情節重大者，而由甲方依約

或依法提前終止或解除本契約者，除另經甲方同意外，乙方應立

即停止生產、銷售或散布標的產品。

1. 違背國家法令或有違社會善良風俗。

2. 實際利用與書面申請內容不符。

3. 未經甲方同意擅自轉移第三人利用。

4. 利用本活動之設計或圖案，未註明圖像來源、未為適當標示，

或為不當之增刪修改。

5. 有破產、清算或其他顯無法履行本契約條款之情事者。

6. 違反本契約之條款。

7. 其他違反授權利用目的，足以產生損害於甲方之事實或行為。

甲方依前項約定終止或解除本契約者，不影響甲方依契約第21條

權利之行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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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及控管 

第19條 甲方得隨時派員至乙方處所或標的產品之經銷點，查核標的產

品之設計或製作進度及其品質或標的產品，依授權申請規定進

行之展售狀態，乙方應予配合。

第20條 甲方得就其查核情形對乙方提出具體建議，如認有違反本契約

之情形者，並得以書面通知乙方改善。如甲方因標的產品之利

用而致受請求時，乙方應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違約罰則

第21條 乙方如違反本契約之約定，甲方得以書面通知 7日以上之改善

期間，屆期仍未改善或改善不完全者，甲方有權視其違約之情

況向乙方請求支付提案申請書中銷售總金額 10倍之懲罰性違約

金。且如因此導致甲方發生損害，甲方並有權向乙方請求賠償

其損害，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用。

其他

第22條 就本契約所生爭執，雙方同意本於誠信原則協商解決。若無法

協商而涉訟，將以甲方所在地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，

並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。

第23條 本契約所有附件、公開徵求計畫及提案申請書均構成本契約之

一部分而有拘束力。

第24條 本契約正本1式2份，由甲乙雙方各執正本1份。副本2份，由

甲方留存備用。自雙方完成簽署時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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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約人：

甲    方：

戶籍地址：

身分證號：

電子郵件：

通訊地址：

連絡電話：

乙    方：

登記地址：

統一編號：

代 表 人：

通訊地址：

連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 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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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一】授權標的

一、授權圖像內容：

著作標題：

著作種類及內容：

著作規格：

著作人、製作團隊：

著作完成日期：

二、著作是否曾公開發表：

□是，公開發表日期：OO年 OO月 OO日

公開發表場合說明：

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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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授權圖像之交付：

甲方應於本契約生效後○日內，將授權圖像以不低於○○（規格/像

素）之數位檔案格式（請勾選）交付給乙方依本契約約定利用：

□Word□PDF□MP3□JPG□GIF□PNG□其他____ 規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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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二】授權利用範圍

本契約甲方授權標的授權乙方利用之範圍及規範如下：

一、甲方授權乙方生產及銷售標的產品，並不限制種類/項目、款式、規格

及數量。

二、設計稿或樣品之送審：

（一）為維護甲方著作之品質與形象，標的產品之授權開發應以書面提

交提案申請書，甲方保留同意與否之權利。

（二）甲方同意尊重乙方之創作理念，前開審查程序係為確保標的產品

符合本計畫之宗旨，並避免甲方名譽受損。

（三）乙方應按照甲方所核准之設計圖及打樣品製作/生產，任何變更均

須事先經甲方書面同意。

三、生產與銷售事宜

　（一）乙方應依審查通過之提案申請書所標示的各項內容製作標的產品，

所需製作成本概由乙方自行負擔。

（二）標的產品之定價依乙方提案申請書所提之售價，經甲方書面同意

後訂定之。

（三）乙方應將甲方授權圖像之來源或說明，標示於標的產品之相關包

裝或說明書內適當之處。

（四）乙方應依「商品標示法」與各類產品標示基準等相關規定，將標

的產品之材質、規格、尺寸、生產地等相關資料，以明顯易辨之

方式標示於標的產品相關包裝或說明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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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授權期間屆滿後庫存之處理

本契約授權期間屆滿，如未延期，期滿後乙方不得再生產標的產品。

而對於期滿前已生產之現有庫存產品，如乙方已付清該庫存授權回饋

數量且無任何違反本契約之情形，甲方同意讓乙方將產品庫存銷售完

畢，不對銷售期限做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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